
 

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轉學考試簡章 

115 年 1 月 5 日多元入學委員會通過 

壹、依據 

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第 12條至第 15 條及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學生轉學（科）實施要點

規定辦理。 

貳、重要日程 

重要日程表 

報 名 
115 年 1 月 12 日（一）上午 8 時至 115 年 1 月 23 日（五）下午 4

時 30 分止，於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或線上報名。 

考 試 115 年 1月 27日（二）上午 8時 30分，於本校進行轉學考試。 

放 榜 預計於 115年 1月 28日（三）下午 6時前，公告於本校網站。 

複 查 115 年 1月 29日（四）上午 12時前至本校教務處申請複查。 

報 到 115 年 1月 30日（五）下午 4時 30分前，錄取生至本校報到。 

參、招生年科別 

 招收普通科、機械科、電機科及食品加工科一年級學生。 

肆、報考資格 

一、現就讀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非本校日間部一、二年級在校生。 

二、在學期間德行記錄功過相抵後不得有一大過（含）以上之處分記錄，且單次不得有小過以上

之處分者。 

伍、報名 

一、時間：自 115年 1 月 12日（一）上午 8時至 115年 1月 23日（五）下午 4時 30分止。 

二、方式：本校教務處註冊組（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 253號，電話：05-3794180 #203） 

或線上報名（https://forms.gle/RH2ccT8NCoZxAcXY7） 

三、簡章：請至本校網站下載（網址：https://www.tssh.cyc.edu.tw） 

四、報名費用：新臺幣 550元整。（線上報名者請考試當日繳交） 

五、報名事項： 

（一）教務處現場報名： 

（1）填寫報名表，繳驗證件（在學期間成績單、在學期間獎懲記錄、在學期間缺曠一

覽表、國民身分證或健保卡及學生證），並繳交證件影本備查。 

（2）繳交最近三個月內 2吋半身正面脫帽相片，一式兩張（背面書寫姓名），分別自行

黏貼於報名表及准考證上。 

（3）繳交報名費。 

 

線上報名連結 



 

（二）線上報名（拍攝或掃描後上傳）： 

（1）在學期間成績單。 

（2）在學期間獎懲記錄。 

（3）在學期間缺曠一覽表。 

（4）國民身份證或健保卡正反面影本、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，黏貼於報名表件上。（正本

考試當日驗畢退回） 

（5）考試報名表。（自行黏貼三個月內 2吋半身脫帽彩色照片） 

（6）准考證。（自行黏貼三個月內 2 吋半身脫帽彩色照片） 

（7）請於考試當日攜帶上述一～六報名表件正本及紙本供查驗。 

（8）報名費於考試當日繳交。 

陸、考試時程 

一、考試日期：115年 1月 27日（二） 

二、考試地點：國立東石高級中學（試場分配於 115年 1月 27日公布） 

三、考試時程及範圍： 

時間 考試項目 

8：30 

│ 

9：00 

預備時間 

9：10 

│ 

10：30 

筆試（30%） 

普通科 機械科 電機科 食品加工科 

國文第一冊 

（龍騰） 

機械製造上冊 

第一章～第四章 

（科友） 

基本電學上冊 

第一章～第四章 

（華興） 

化學 B上冊 

（復文） 

10：40 

│ 
口試（70%） 

柒、錄取名額 

 依實際缺額，擇優錄取。 

捌、放榜 

預計於 115年 1月 28日（三） 下午 6時前，公告於本校網站。（網址：https://www.tssh.cyc.edu.tw，

成績單不另行寄送，請自行上網查詢錄取名單或至本校查詢成績） 

https://www.tssh.cyc.edu.tw/


 

玖、複查 

考生對成績若有疑問，115年 1月 29日（四）上午 12時前至本校教務處申請複查，逾期恕不受

理，複查費每科 50元整。 

拾、報到 

錄取學生應於 115年 1 月 30日（五）下午 4 時 30分前，親自攜帶轉學證明書、身分證及證件照

電子檔，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報到，逾期、證件不全及條件不符者註銷其錄取資格。 

拾壹、注意事項 

一、依據『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』第 3 點規定，「學生重讀、轉學或復學

後，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，申請補助。」  

二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遵相關法令辦理。 

 



 

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轉學考試報名表 

准考證號碼（考生勿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報考科別    科      年級 
原就讀學校

及科系 
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 

自貼二吋相片 

（背面書寫原 

就讀學校 

、姓名） 

姓  名  性別  
出生 

年月日 
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學生手機 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地址  

緊急連絡 

電話 

＊住家： 

＊手機： 

繳驗證件 

□在學期間成績單 

□在學期間缺曠一覽表        

□在學期間獎懲記錄 

□身分證或健保卡及學生證（正本查驗） 

*上述證件若未能於報名時繳交，應於報到日前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補繳，未能於時限內

繳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。（未繳交或成績不符合報名資格者，即喪失錄取資格） 

本人所提供各式文件均屬正確，如有偽造情事，即無條件喪失錄取資格， 並自負相關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考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報名手續 1.繳驗證件  2.報名費  3.准考證領取  

考場紀錄 

（請註明缺考或違規） 

場次 筆試 口試 

紀錄內容   

考試成績 錄取或未錄取 

項目 筆試（30%） 口試（70%） 總成績 

 

成績    

 



 

 

身

分

證

正

反

面

影

本

黏

貼

處 

考生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考生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

學

生

證

正

反

面

影

本

黏

貼

處 

考生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考生學生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

 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

 



 

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轉學考試 

 

准           考           證 

      日期  

項目 

115年 1月 27日 

【星期二】 

 

二吋相片 

考生自貼 

預 備 

8：30 

│ 

9：00 

筆 試 

9：10 

│ 

10：30 

科別：                科 

准考證號碼： 

姓  名： 

性  別：□男   □女 

口 試 10：40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考試請攜帶本准考證及有附相片之身分證件（含國民身分證、健保卡、駕照及護照） 

二、考生進入試場後，請依排定之座位就坐。 

三、考試開始 20分鐘後不得進場；30分鐘後始可交卷；交卷後請離開試場，以免影響其他考生。 

四、考試舞弊者，該科以零分計算，並取消報考資格；考試全程禁止攜帶手機及通訊設備入場。 



 

 

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轉學考試複查分數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115 年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收件編號： 

考生姓名  複查結果 

准考證號碼  

筆試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口試  報考科別  

原就讀學校  

總分  

手機  

考生注意事項：  

一、 申請複查測驗分數日期：115年 1月 29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2：00前至本校教務處申請複查，逾

期恕不受理，複查費每科 50元整。  

二、 本申請表之資料，考生請以正楷親自填寫並簽名。 

三、 測驗申請複查以 1次為限。  

四、 申請複查不得要求查看或影印答案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考生簽名： 

考生聯絡電話： 

 


